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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21）

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就JEANETTE黃金項目（第一階段）之工程、採購及建築合約之
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謹此提述 (i)壇金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及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之公告及補充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EPC合約及
EPC合約項下擬進行交易之額外資料（「該等公告」）；及 (ii)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
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第三份延遲公告」）之公告，內容有關延遲寄發該通函（「該等延遲公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該等延遲公告內所定義者
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第三份延遲公告所載，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上市規則規定有關EPC合約之
資料、第一份補充協議及總價建議補充協議之資料之該通函以及股東特別大
會通告預計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

誠如EPC合約及總價建議補充協議所載，為確保總價建議，本集團與MCC先前
同意開展該項目的基本設計。本公司一直就開展基本設計與MCC保持聯繫。自
二零二三年一月起中國全面放寬出入境限制後，本公司管理層已立即就潛在
集資的安排進行討論、恢復與MCC的EPC合約基本設計，亦恢復親身到訪MCC

及南非該項目現場。與潛在融資方的磋商亦將重新展開，以期在基本設計完成
時或盡可能接近完成後取得融資並敲定融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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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EPC合約的目的是促進開展Jeanette礦山開發。EPC合約是在擁有人與承建商之間
建立合約框架的項目融資文件，據此將設計及施工風險轉移至承建商。因此，
其規定MCC需要提供必要資源以使礦山開發成為可能的基礎。除技術及人力
資源方面外，本公司與MCC將共同為該項目的建設及投產籌措資金。本公司與
MCC正在磋商基本設計的範圍，預期需時 9至12個月。與潛在融資方的磋商亦
將重新開始，以期在基本設計完成時或盡可能接近完成後取得融資並敲定融
資計劃。基本設計的整個過程及融資安排應可合理地在約12至18個月內完成。

根據目前的EPC合約，Jeanette礦山第一階段的建設及開發應持續約4年。

鑑於基本設計需要更多時間以及 (i)準備落實總價建議、潛在融資安排、預計將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前訂立之總價建議補充協議；及 (ii)落實該通函之內容，
該通函以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將延遲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寄
發。

承董事會命
壇金礦業有限公司

主席
張粕沁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粕沁女士（主席）及彭鎮城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莊文鴻先生、李錦松先生及徐鵬先生。

* 僅供識別


